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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摘要: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的居住落户是新时期提升城

镇化质量的关键环节。嘉善县调查发现，外来农业转移人口在当

地以租住私房为主，宿舍更多发挥过渡功能，购房者极少；居住面

积很小，但基本设施完善，居住支出负担不高。被调查者在当地

购房意愿不高，主要原因是购房能力不足和希望回家乡生活。影

响外来农业人口，在当地城镇落户决策的因素主要是：城镇优质

教育、医疗公共服务，与农村舒适低成本的生活之间的权衡。年

轻已婚且有子女的农民工家庭，在当地购房落户意愿显著高于其

他家庭。当前，外来农民工最需要的政府公共服务包括用工信

息、就业机会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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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城镇化过程中，中国面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滞后于常住

人口城镇化率的困扰。这个现象背后的关键问题是农业转移人

口在城镇定居、落户和市民化。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以浙

江嘉善为样本，研究了外来农民工家庭在发达县域城镇居住和

落户的基本情况、意愿和困难，并为相关政策设计提出了参考建

议。浙江嘉善样本的重要性和价值在于，它地处长三角城市群

的核心区域，紧邻上海、杭州和苏州，是区域大城市发展的紧密

配套层和卫星城市，也是逐步开放并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

落户融入的主导型阵地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嘉善县区域面积 506 平方公里，辖 6 个镇 3 个街道，是全国综

合实力百强县，也是全国唯一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。2012 年，全

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45.77 亿元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

36405 元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8496 元。截至 2013 年 6 月，全县

户籍人口为 38 万左右（城镇人口约 18 万，农村人口约 20 万），外

来务工人员达 33.94 万人，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间的比例接

近 1∶1。规模庞大的外来人口，也激发了政府在外来人口服务管

理方面进行探索创新，形成了一些值得参考的经验。

（一）调查设计

我们选取了 3 个街道和 3 个乡镇作为本次调查的基本单元，

并在每个街道和乡镇选取了两个有差异的村（社区）作为观测

点。每个点通过社区工作人员寻找两家不同行业的目标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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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外来工人占比超过 20%），每个企业选取 25 个左右的外来务工

人员进行调查。两周的实地调查中，我们走访了 12 个村或社区，

访谈了 6 个相关部门，并对近 300 个农业转移人口做了问卷和访

谈调查，收集了近 20 家代表性企业的外来工人情况。我们还通

过嘉善县新居民局的相关数据和对相关职能部门的访谈等方

式，从多层次、多侧面对所调查的发现进行对比分析。

（二）调查对象的特征

问卷调查结果和嘉善县新居民局大规模调查基本一致，外

来农民工 40 岁以下、高中学历及以下、带眷者居多，工作时间

长，每月结余 1500 元左右。个人特征：调查对象平均年龄是 31
岁，40 岁以下占到调查外出人口的 80.6%；男性占 56.2%，女性占

43.8%；已婚占 62.2%，未婚占 35.2%；初中及以下学历占 47.84%，

高中（中专）及以下的占 64%。家庭特征：夫妻双方都在嘉善的

有 110 户，占 47.5%，其中子女在身边的有 63 户 , 占 57.3%；外来

务工人员携带的子女数占在当地家庭成员总数的 15.74%。工作

特征：53%的外来务工人员都是通过同乡、亲戚或同学介绍获得

工作；总外出打工年限均值是 6.79 年，在嘉善打工年限均值为

4.25 年；78.1%的人每周工作时间都在 5 天以上，58.64%的人每天

工作时间超过 8 小时，每天人均工作时间为 9.72 小时。收入特

征：打工工资收入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家庭的唯一收入来源，144
个已婚组中夫妻两人月收入为 5357 元，81 个未婚组中人均月收

入为 3032 元。支出特征：人均月支出平均为 1859 元，其中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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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占到总支出的 1/3 强，房租负担占到总支出的 1/6~1/7。照此

计算，单个外来务工人员每月结余 1000~1500 元。

（三）调查对象的居住情况

大部分农民工都租住私房，房租开支较低，设施较全，购房

者占比极小。租住私房占多数，单身和女性偏好宿舍。60%以上

的外来务工人员都选择租住当地村民、居民的房子，住单位宿舍

的比重约为 20%，自购房者不到 5%；结构上，43.7%的单身外来

工人住单位宿舍，76%的已婚者都租住私房，如图 1 所示。另外，

非一线制造工人租住宿舍的比例仅为 18%，而一线制造工人租

住宿舍的比例为 26%，可能是因为方便倒班。房屋搜寻成本导

致宿舍发挥过渡功能。到嘉善时间不到 1 年的外来务工人员中，

有 46%住在宿舍，超过 1 年的只有 15.4%住宿舍。然而，如果是通

过社会网络渠道找到工作，即使来嘉善时间不到 1 年，也没有一

图 1 不同人群分组的居住类型选择

注：图中柱形从左到右依次是租私房、租雇主、单位免费宿舍、政府廉租房、

自购住房、居住就业场所。

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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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外来务工人员住在宿舍。

居住较拥挤，租屋设施较齐全。根据我们实地观察，宿舍的

人均住房面积为 5 平方米；而租住私房的人均居住面积为 5~10
平方米，一般情况是 20 平米的房间加上厨房就构成了整个家庭

的居住空间。在设施方面，以独立管道自来水、独立卫生间、独

立厨房和独立洗澡 4 种设施考量，59.66%的外来务工人员住所都

至少有 3 种或更多，不到 8%的务工人员房间无设施；另外，租住

私房的配套设施更好，有近 73%的租住私房都有 3 种以上的设

施，而宿舍则不到 40%。在电器方面，空调、电脑和彩电是位居

前三位拥有率最高的电器，分别占 60.35%、58.62%和 56.9%。总

体来看，租住私房的住户电器组合上更偏向于生活气息和便利，

而租住宿舍的居住配套设施的单一，保障色彩更浓。居住支出

负担尚可。住所平均每月租金为 307 元，约占个人月收入的

10%，如果考虑到家庭成员分摊房租，个人负担更低；未婚组的

图 2 支出与负担情况

注：图中柱形从左到右依次是样本总体均值、已婚组和未婚组。

收入：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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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租支出明显低于已婚组，已婚组为 339 元，未婚组平均月住房

支出为 225 元，如图 2。
（四）当地政府对外来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工作

嘉善县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公共服务的努力可圈可

点，在社会管理创新、子女教育方面尤其突出。

在组织管理方面，嘉善县政府专门成立了新居民局，按 800∶
1 的比例对外来人口聚集区域配备了专职的协管员，并分级设立

分局、工作站（室），负责外来人口的社会管理、信息登记、政策宣

传与咨询。在综治管理方面，针对外来人口常年居高不下的犯

罪比例问题，嘉善县公安局在外来人口管理控制方面也进行了

创新探索。公安部门连续 3 年针对 4.7 万农民工未成年子女开展

帮教活动，每个派出所确定 1~2 个帮教对象，并推出了“阳光妈

妈”管理服务，改善农民工家庭教育不到位、缺位的不利状况。

在义务教育方面，目前在嘉善全县公办义务教育体系中，外来农

业转移人口子女的比例达到 49%，80%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

子女都在公办学校上学。

二、外来务工人员购房落户意愿

（一）外来务工人员的购房意愿

外来务工人员在嘉善购房意愿不高，已婚年轻家庭购房意

愿相对更强，购房目的以解决孩子教育问题为主。已购私房的

农民工占 4.3%，较清晰地表达有购房计划的占 11.64%（有购房意

愿并有清楚的负担和支付结构设想）。在这些有清晰购房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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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人群中，已婚的占 67%，25 岁到 35 岁之间的占 70%。这个数据

与相关部门的反映相符，外来人口购房主要是为了让孩子可以

落户，解决在当地公办学校初高中入读、升学问题。

购房者极少的原因是农民工购房能力不足。有限的购房计

划者预期购买的房屋总价在 40 万元以内。从嘉善当地的住房价

格来看，40 万元的总价在村镇大致可以买到 80~90 平方米的房

子，但是在县城则只能买到 40 平方米左右。对于未来购房款来

源，90%以上的受访者都预期父母支付不到 10 万元，而 92.59%的

人可以拿出的房款均低于 30 万元，其中，70.37%和 25.93%的计划

者预计自付比例仅为 20 万元和 10 万元。嘉善新居民局的调查

数据也证实，虽然高达 47.09%受访外来务工人员表示有意在当

地购房，但实际购房的比例只有 1.54%，而且购房者大多是私营

企业主（个体工商户）、企业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、企业高学历高

技能高收入人员。

购房者极少的另一个原因是家乡的吸引，农民工更青睐回

老家城镇定居。老家的低生活成本是农民工极少在当地购房的

原因。63 名明确表示不会在当地购房的农民工中，40%认为房

价超过承受能力是主要原因，而接近 50%的人认为是因为老家

更有吸引力。另外，在未来定居意愿方面，分别只有 12.78%、

8.81%的调查对象希望能在务工所在乡镇、县城定居，而预期将

来会回家乡的乡镇、农村定居的分别为 29.52%和 18.94%，也就是

说接近 50%的受访者有较明确回家乡定居意向，见图 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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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，农民工之间的定居意愿差异较大，主要受婚姻状况和

年龄影响。从结构上看，未婚组希望留在当地定居的比例更低，

仅为 11%，已婚组更希望在当地定居，比例接近 30%；嘉善当地

超过 3 年的外来务工人员中，选择家乡的比例降到 40%，随着年

龄的增长，希望留在当地的比例略有增加。

我们也检验了住房成本对定居意向选择的影响，今后预期

在城镇居住的人群房租均值是 348 元/人·月，预期会回到农村的

人群房租是 276 元/人·月。这表明，农民工的定居预期与其在城

市的住房支出正相关，既可能是为了回农村盖更好的房屋而压

缩支出，也可能是因为收入过低不得不减少在城市的住房消费。

（二）农民工的落户意愿

农民工落户意愿除了受购房能力制约，还受当地城镇更优

质公共服务与家乡更舒适的生活两种“拉力”的牵引。农民工在

图 3 未来定居意愿

注：未来居住意愿选择从上到下依次是：没想好、其他大城市、家乡农村、家

乡乡镇、务工县城、务工乡镇。

占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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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地落户意愿低。嘉善县对外来人口主要实行购房落户政策，

所以农民工必须先有购房能力才会考虑落户，这极大影响了受

调查者表达的落户意愿。在受调查的农民工中，打算在本地城

镇 落 户 的 比 例 为 12.79%（嘉 善 新 居 民 事 务 局 调 查 数 据 为

22.17%），如果加上希望在其他地区城镇落户的人数，则有意愿

在城镇落户的比例为 18.72%；希望保留农村户籍的占 55.71%，没

想好的约为 25.11%，见图 4。

从结构上看，已婚者比未婚者在当地落户意愿高 7%，为

16%，在当地时间 3 年以上的在当地落户意愿比 3 年以下的高

12%，为 20%。“一家两户”反映农民工落户决策机制。据当地有

关部门反映，在当地购房的农民工家庭，“一家两户”现象值得关

注，即为了让孩子拥有本地上学升学考试的资格，夫妻一方入当

地城镇户口，另一方则保留农村户籍，以享受农村土地等看涨权

益。“一家两户”反映出的是城乡户籍上附着权益对农民工落户

选择的拉扯。更一般地说，农民工家庭落户意愿，是在当地城镇

图 4 未来落户意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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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质公共服务，与家乡舒适生活之间的权衡取舍。

另外，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了调查对象是否支持当地在几个

方面优于家乡的问题，结合其在当地落户意愿进行分析，发现支

持城镇子女教育、医疗保障更有吸引力的分组，在当地落户意愿

比例为 16.09%和 16.4%；支持相比老家乡村当地工作机会更有吸

引力的分组，在本地落户意愿比例为 12.4%；与此相反，觉得老家

住房、社会交往、生活品质更有吸引力的，当地落户意愿则分别

低至 5.63%、2.22%和 5.41%。可以说，吸引外来务工人员在当地

落户的主要是当地有一定“门槛”和吸引力的公共服务，比如子

女教育和医疗保障等；家乡村集体权益、居住条件和社会交往的

吸引力显著降低了外来务工人员在本地的落户意愿。

（三）农民工对居住和公共服务的政策期盼

大多数的外来务工人员都希望得到居住方面的政策帮助，

但对帮助方式的需求不一致。75.93%的受调查者都表达了对居

住帮助的需求，其中，希望得到廉租房或外来工公寓、希望有低

价位购房机会、希望租房补贴的，各约占 1/3。结合购房意愿分

析发现，有在当地购房意愿的农民工中，44.19%选择需要廉租房

或外来工公寓，40%选择希望有低价购房机会；与之不同，在当

地没有购房意愿的农民工中，67%选择需要廉租房或外来工公

寓，22%希望有低价位购房机会，见图 5。
就业仍是农民工首要期盼，子女教育次之，居住政策需求强

度中等。调查中我们列出了希望政府提供的 10 项公共服务，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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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调查者选出三项并依重要程度排序。用工信息和就业机会，

既是首选最多，也是选择次数最多的公共服务，占到总选择的

28.7%；其次是子女教育（包括入托和上学），占总选择的 24.22%；

接着是社会保险，占 13.45%。廉租房和住房补贴等居住帮助服

务需求程度适中，大多被视为第二重要，分别占到 11%和 19.9%，

图 5 不同分组的居住帮助需求

注：居住帮助需求从上到下依次是：不需要帮助、租房补贴帮助、低价位购

房帮助、廉租或外来工公寓。

图 6 公共服务需求

占比

选择频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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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第二重要政府服务的第三和第五位。另外，法律援助、开放本

地户口和保障房这几项，在外来务工人员的公共服务需求和政

府帮助需求方面的重要性排序相对靠后。接近 95%的受访对象

认为亲戚、朋友和同事是排在首位的帮助来源，而只有不到 3%
的个体认为居委会和妇联是他们寻求帮助的指向，如图 6 所示。

四、政策建议

首先，要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监测统计等基础性工作，加

强农业转移人口服务管理的组织领导。和本地户籍人口不同，

城镇外来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性大，居住、公共服务需求具有多

样性、异质性和阶段性特征。所以，需要动态监测和细致的数据

分析，及时把握外来农业转移人口的生存状况、发展状况和社会

心理情况，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持。有条件有需要的地方，可以依

托现有的行政管理体系，探索设立专门针对外来农业转移人口

或新居民的服务管理机构，提供登记监测、协调各部门和各项政

策、上传下达等服务，切实转变管理理念、增强服务意识、创新服

务项目，加强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当地社区社会的组织领导。

其次，在甄别外来农业转移人口居住和落户的多样化需求

基础上，科学设计分类别、多层次的居住帮扶体系。外来农业转

移人口在城镇居住和落户意愿呈现多样化特征，任何不加区分

的居住帮扶体系设计只能造成政策的无的放矢。对那些短期特

征比较明显的居住需求，应当以信息服务为主，帮助外来务工人

员尽快融入当地社区。中期政策上，要结合产业结构发展特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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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筛选地发放租房补贴；租房补贴应当向对当地产业发展急需、

有技能、能稳定工作的蓝领工人倾斜，鼓励外来务工人员增加在

专业技能和行业专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，在当地扎根融入企

业。在供给方面，要鼓励产业园区所在地的乡镇，通过多种形式

的外来务工人员标准化出租房建设，对新农村社区中租房户统

一标识、发放租户补贴。在长期政策方面，对有明显长期定居落

户倾向的外来务工人员，要通过家庭积分管理等方式，解决相关

的公共服务配套覆盖。

再次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信息优势和资源配置功能，加强

基于分散式居住供给的定向补贴激励与引导。从我们对嘉善县

的调查情况来看，当地城镇和新农村集聚点的租房市场接近于

完全竞争市场，在这种市场中政府职能应当更多放在市场秩序

监督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提供方面，减少和避免在市场中的直

接参与。相形之下，由于存在多重的委托代理问题，政府直接供

给的外来务工人员廉租房，往往存在诸如建筑设计不如人意，入

住人数寥寥无几，后期管理运营很难低成本持续更新，也难以灵

活应对经济波动所引发的住户规模调整，容易出现清退难、管理

难和可持续难等困境。所以，未来这个市场上应当充分尊重并

利用好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，应鼓励地方政府结合地方产业

结构特征，运用更加市场化的激励引导方案，有计划地通过一些

定向的外来工人补贴（比如，租房券制度）、出租户补贴、出租服

务购买和社区公共设施建设补贴等形式，降低外来务工人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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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住相关成本，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环境，提升居住供给效

率。政府应更多承担比较擅长的市场监督、秩序管理，以及少数

针对性、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公共项目。

最后，研究推动户籍的人口管理功能与经济权益分离，均等

化公共服务落实常住地管理，经济权益确权到人。现在，户籍的

差别，特别是城乡户籍差别，与购房、经济权益、公共服务享受、

人口管理等诸多事项绑在一起，难以适应大规模人口流动和经

济结构转变，不利于社会形成稳定预期，不利于农民工在城镇定

居。未来，要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、经济权益和户籍制度的脱

钩，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，探索紧缺型公共服务准入机制设

计，创造条件积极缓解因户籍约束给外来务工群体在公共服务

覆盖、社区参与及生活保障方面受到的限制。另一方面，也要先

做好经济权益确权到人工作，夯实农村基层组织，对农民的合法

权利提供有力保障。

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陈春良

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董 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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